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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奖金发放当月工资低于

3500 元需减掉差额计税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发放年终一次

性奖金的当月，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

低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标准 ( 3 5 0 0 元 /

月)，应将全年一次性奖金减除“雇员当月

工资、 薪金所得与费用扣除标准的差额”

后的余额，按国家税务总局给出的办法确

定全年一次性奖金的适用税率。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

法》 及其实施条例将自 9 月 1 日起施行。 那

么，新税法与原税法究竟如何衔接？国家税务

总局相关负责人 8 月 13 日接受了记者的采

访。

工资、薪金所得如何衔接？

9 月到手工资适用新标准

新税法和实施条例均规定自 2011 年 9

月 1日起施行。 具体到工资、 薪金所得项目

而言， 是指纳税人 2011 年 9 月 1 日 （含）

以后实际取得的工资、 薪金所得， 应适用新

税法的减除费用标准和税率表， 计算缴纳个

人所得税。

【解释】 “具体来讲，纳税人 2011 年 9

月 1日（含）以后实际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

应适用新税法的减除费用标准和税率表，计

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而纳税人 2011年 9月 1

日前实际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无论税款是

否在 2011 年 9 月 1 日以后由扣缴义务人申

报入库， 均应适用原税法的减除费用标准和

税率表，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税务总局相

关负责人说。

举例来说，韩先生在某一公司工作，2011

年 12 月 3 日取得工资收入 3400 元， 当月又

一次取得年终奖金 24100 元， 其应缴纳多少

个人所得税？

这位负责人说， 韩先生因当月工资不足

3500 元，可用其取得的奖金收入 24100 元补

足其差额部分 100 元，剩余 24000 元除以 12

个月，得出月均收入 2000 元，其对应的税率

和速算扣除数分别为 10%和 105 元。 具体计

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24100＋3400-3500）

×10%-105＝2295元。

个体户经营所得如何衔接？

个体户所得分两段计税

新税法自 9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 鉴于个

体工商户、 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的生产

经营所得是按年度计算， 而且是在一个完整

的纳税年度产生的， 这就需要分段计算应纳

税额，即：9 月 1 日前适用原税法的减除费用

标准和税率表；9 月 1 日（含）后适用新税法

的减除费用标准和税率表。

【解释】 该负责人介绍，年终汇算清缴

分段计算应纳税额时，需分步进行。

第一，按照有关规定，计算全年应纳税所

得额。

第二，计算前 8 个月应纳税额：前 8 个月

应纳税额＝（全年应纳税所得额×原税法的

对应税率 -速算扣除数）×8/12。

第三，计算后 4 个月应纳税额：后 4 个月

应纳税额＝（全年应纳税所得额×新税法的

对应税率 -速算扣除数）×4/12。

第四， 全年应纳税额＝前 8 个月应纳税

额＋后 4个月应纳税额。

“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

得也是比照这个计算方法计算缴纳个人所得

税。要注意的是，这个计算方法仅适用于纳税

人 2011 年的生产经营所得，2012 年以后则

按照税法规定全年适用统一的税率。”这位负

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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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奖个税缴纳方法下月调整，将有两种方法计税

今年年终奖 不会“发多得少”

“年终奖多，税后所得

却少”的怪现象将被终结。

记者 1 3 日获悉，国家税务

总局出台了“关于修订征

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

规定的公告”，首度公布年

终奖适用税率表及其速算

扣除数， 新规将在今年 9

月 1 日实施。

今后， 年终奖计算个

税时，就不用再沿用工资、

薪金所得税率表及其速算

扣除数了。

>>>

旧算法

税前奖金多 税后所得少

细心的财务人员此前已经发现， 年终

奖计算个税时，在每个税率进级阶段，都会

出现“税前奖金多、税后所得少”的现象，被

业内称为“1元税差”。 据了解，年终奖纳税

由于采用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 12 个月的

商数来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这样

在每个税率进级阶段会出现“1 元税差”。

在临界点，税前奖金多 1元，税后所得反而

会少一大截。

>>>

算账

如某单位甲职工的年终奖是 6000 元，

用 6000元除以 12 个月， 甲的应纳税所得

额为 500 元。 500 元的适用税率是 5%，速

算扣除数是 0。所以甲应缴税 6000元×5%

－0元 =300元，税后收入为 5700元。

如乙职工得到的年终奖为 6001 元，用

6001 元除以 12 个月， 乙的应纳税所得额

就变成 500.08 元， 因为超过了 500 元，其

适用的税率为 10%，速算扣除数为 25。 所

以乙应缴税 6001 元×10%-25 元 =575.1

元，税后收入为 5425.9元。

可见，虽然乙税前年终奖比甲多 1 元，

但其税后收入反而比甲更少。

>>>

税总解释

怪象源自“一个数学问题”

税务总局解释说，按照《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

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 2 0 0 5 ]9 号）中的计算公式，会出现应纳税

所得额越多，税后所得越少的现象。

税总称， 这个计算结果违背了我国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

基本原则， 也打击了人民群众努力实现劳

动致富的积极性。一般来说，应纳税所得额

越多，应纳税额越多，税后所得也越多，这

样才能体现国家税收在收入再分配中的积

极作用。

税总称， 产生以上问题的根源实质上

是一个数学问题。 由于速算扣除数是根据

税率表计算出来的， 不同的税率表可以计

算出不同的速算扣除数， 因此不同的速算

扣除数是与其相对应的税率表配套使用

的。当全年一次性奖金以其除以 12的商数

来确定税率时， 实际上已经改变了税率表

中的含税级距与不含税级距， 此时速算扣

除数就需要重新计算， 而不能再沿用根据

工资、 薪金所得的税率表计算出来的速算

扣除数了。

为此，国税总局在《关于修订征收个人所

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公告》 中提供了两种

全年一次性奖金所得的计税方法， 并新增一

个适用于全年一次性奖金所得的税率表 (含

速算扣除数) 。

总体来说， 全年一次性奖金要单独作为

一个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 专家表示，

此举将有效避免“奖金越多所得越少”的问题

出现。

一是先将雇员当月内取得的全年一次性

奖金，除以 12 个月，按其商数确定税法规定

的适用税率； 然后以其商数及适用税率计算

出应纳税额后，再乘以 12 个月，即全年一次

性奖金的应纳税额。

二是按照最新公布的适用全年一次性奖

金所得的税率表，直接计算应纳税额。

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应

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对每一个纳税人，该

计税办法只允许采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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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算法 保证“多劳多得”

独生子女补贴

等收入不征税

国家税务总局这次出台“关于修订征

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公告”还

明确了独生子女补贴、差旅费津贴等收入

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同时，对“纳税人一次

取得各种名目奖金如何征税”等问题作出

了进一步规范，称半年奖、季度奖等奖金

可分解后适用较低税率。

差旅费津贴不征个税

公告对工资、薪金所得的具体内容和

征税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 对于补贴、津

贴等一些具体收入项目应否计入工资、薪

金所得的征税范围问题，要求对按照国务

院规定发给的政府特殊津贴和国务院规

定免纳个人所得税的补贴、津贴，免予征

收个人所得税。 其他各种补贴、津贴均应

计入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征税。

同时，下列四类不属于工资、薪金性

质的补贴、津贴或者不属于纳税人本人工

资、薪金所得项目的收入，也不征税。其中

包括独生子女补贴；执行公务员工资制度

未纳入基本工资总额的补贴、津贴差额和

家属成员的副食品补贴； 托儿补助费；差

旅费津贴、误餐补助。

奖金可分解后算税率

针对纳税人一次取得各种名目奖金

的征税问题，税总明确，各种名目的奖金，

是指半年奖、季度奖、加班奖、先进奖、考

勤奖等。

纳税人一次取得各种名目奖金，一般

应将全部奖金同当月的工资、薪金合并计

征个人所得税。

但是，对于合并计算后提高适用税率

的，可采取以月份所属奖金（相当于月平

均奖金）加当月工资、薪金，减去当月费用

扣除标准后的余额为基数，再确定适用税

率。

然后，再将当月工资、薪金加上全部

奖金， 减去当月费用扣除标准后的余额，

按适用税率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对按上述方法计算无应纳税所得额

的，则免予征税。

工薪与劳务报酬有别

税总还明确了工资、薪金所得与劳务

报酬所得的区分问题。

工资、薪金所得是属于非独立个人劳

务活动，即在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企事

业单位及其他组织中任职、受雇而得到的

报酬；劳务报酬所得则是个人独立从事各

种技艺、提供各项劳务取得的报酬。（综合

新华社、《京华时报》、《半岛都市报》消息）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解答执行新个人所得税法问题———

9 月 1 日后实得工资执行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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